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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有关企业：

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数字技术应用，现面向省大数据人工智能骨干（培育）

企业征集优秀数字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助力骨干企业培育壮大。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主体

本次申报仅面向我厅2020年认定的广东省大数据骨干（培育）企业、人工智能骨干（培育）企业，

以及继续保留大数据骨干（培育）企业资格的企业（具体名单可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网查询），所申

报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须有成熟的应用场景、有成功的应用案例。

二、申报程序

（一）企业申报。骨干企业根据自身条件自主申报，编写申报材料（附件1），填报信息公开表（附

件2）和单位责任声明（附件3），并将材料可编辑版本以及加盖公章后的扫描版本发送至各地级以上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申报单位对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签署单位责任声明。

（二）地市推荐。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汇总审核、择优推荐，并填写推荐表（附件4），加

盖公章后报送至我厅（数字产业处）。

（三）结果应用。所推荐的优秀数字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将在“粤商通”平台持续公开发布、长期

推广应用，促进供需对接。

三、申报要求

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1月22日下班前将推荐表纸质版（一式两份）报送我厅（数

字 产 业 处）。附 件 1—4 材 料 电 子 版（可 编 辑 版 本 和 盖 章 扫 描 版 本）同 步 发 至 联 系 人 邮 箱

（szcyc@gdei.gov.cn）。省属企业申报材料可直接报送我厅。

附件：1.数字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申报材料

2.数字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信息公开表

3.单位责任声明

4.数字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推荐表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0年12月28日

（联系人：王波涛、李信，电话：83180738，邮箱：szcyc@gdei.gov.cn，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100号504室，邮编：5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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